
昌宁县职业技术学校2025年预算重点领域

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一：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项目
一、项目名称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国家助学金项目资金

二、立项依据

《保山市财政局 保山市教育局 保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转发〈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的通知》（保财教〔2017〕93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昌宁县职业技术学校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由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出资设立，主要资助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生活费开支，资助标准每生每年2000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具有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的一、二年级在校农村学生（不含县城）享受每年2,000.00元的国家助学金。
六、资金安排情况

全年预算补助资金2,118,000.00元，其中县级配套资金预算50,832.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项目分春、秋两季实施，春季学期2025年7月底实施结束，秋季学期2026年1月底实施结束，国家助学金按学期打入学生中职资助卡。
八、项目实施成效

项目的实施，可减轻经济困难中职学生的家庭经济负担，解除了学生的后顾之忧，让学生的学习与生活得到保障，保障了贫困家庭子女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能在学校安心就学，顺利完成学业，享有接受中等教育的机会，对促进教育公平、加快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项目二：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项目
一、项目名称

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项目资金

二、立项依据

《保山市财政局 保山市教育局 保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转发〈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保财教〔2017〕158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昌宁县职业技术学校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补助资金是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享受免学费政策后，为弥补学校运转出现的经费缺口，财政核拨的补助资金。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中等职业学校第一、二、三学年因免除学费导致公办学校运转出现的经费缺口，由财政按照享受免学费政策学生人数和免学费标准补助学校，中央财政统一按每生每年平均2,000.00元标准测算和一定比例与地方财政分担。

六、资金安排情况
全年预算补助资金3,152,000.00元，其中县级配套资金预算75,648.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项目分春、秋两季实施，春季学期2025年7月底实施结束，秋季学期2026年1月底实施结束，学校对符合免学费资助政策的全日制中职在校学生免收学费，财政核拨的免学费补助资金用于弥补学校运转出现的经费缺口。

八、项目实施成效

项目的实施，可减轻经济困难学生的家庭经济负担，保证中职在校生安心就学，顺利完成学业，保障了贫困家庭子女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享有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机会，对促进教育公平、加快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